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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以法释法：将与主体法条文联系紧密、能直接对主体法条文有注释说明作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等条文置于主体法条文之下，标明效力层级，从最权威的角度对主体法条文进行解读。
    2.请示答复：收录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具体问题的请
示答复，这些请示答复是对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或具体案件的处理所作出的答复，反映了对某一具体
问题或个案的处理思路、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条文注释：对主体法条文以及密切联系的条文进行综合适用解释，注释法条中的重点、难点，帮
助读者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掌握法律原意。
    4.案例指引：紧扣法律条文，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公布的典型案
例的裁判摘要。
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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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业主定义及权利]    第七条 [业主的义务]    第八条 [业主大会代表业主合法权益]    第九条 [物业管理
区域的划分]    第十条 [业主大会成立方式]    第十一条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    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会议的
召开方式及决定]    第十三条 [业主大会的会议类型及其启动方式]    第十四条 [业主大会会议的通知及
记录]    第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责]    第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的登记备案制度及其成员资格]    
第十七条 [管理规约]    第十八条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第十九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职责限制]    
第二十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与相关单位的关系]  第三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    第二十二条 [临时管理规约]    第二十三条 [关于对临时管理规约的说明义务以及承诺遵守的
义务]    第二十四条 [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    第二十五条 [买卖合同内容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内容]    
第二十六条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限]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处分业主共有或者共用的物业]   
第二十八条 [共用物业的承接验收]    第二十九条 [物业承接验收时应移交的资料]    第三十条 [物业管理
用房]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的物业保修责任]  第四章 物业管理服务    第三十二条 [物业管理企业的性
质、资质]    第三十三条 [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四条 [物业管理区域统一管理]    第三十五条 [
物业服务合同]    第三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和责任]    第三十七条 [物业验收和资料移交]    第三
十八条 [物业管理用房所有权属和用途]    第三十九条 [合同终止时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    第四十条 [专
项服务业务的转委托]    第四十一条 [物业服务收费]    第四十二条 [物业服务费交纳]    第四十三条 [物业
服务收费监督]    第四十四条 [业主特约服务]    第四十五条 [公用事业单位收费]    第四十六条 [对违法行
为的制止、报告]    第四十七条 [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防范义务及保安人员的职责]    第四十八条 [物业
使用人的权利义务]    第四十九条 [关于物业管理的投诉]  第五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    第五十条 [改变公
共建筑及共用设施用途的程序]    第五十一条 [公共道路、场地的占用、挖掘]    第五十二条 [公用事业
设施维护责任]    第五十三条 [关于房屋装饰、装修的告知义务]    第五十四条 [专项维修资金]    第五十
五条 [对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经营的收益]    第五十六条 [责任人的维修养护义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    第五十八条 [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共用部位的责
任]    第五十九条 [拒不移交资料的行政责任]    第六十条 [无资质从事物业管理的责任]    第六十一条 [聘
用无从业资格人员的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委托管理限制的责任]    第六十三条 [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的责任]    第六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配置物业管理用房的责任]    第六十五条 [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
用途的责任]    第六十六条 [擅自行为的责任]    第六十七条 [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的责任]    第六十八
条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名义从事违法活动的责任]    第六十九条 [公务人员违法行为的责
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七十条 [施行时间]配套法规  综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录）（2009年8
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节录）（2007年3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节录）
（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节录）（1988年4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09年5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09年5月14日）  业主自治自律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2009年12月1日）    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节录）（2002年3月5日）  物业管理公司  物业管理合同  物业管理服务  物业管理
收费附录请示答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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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
。
第七十三条【建筑区划内共有的范围】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
外。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第七十四条【车位、车库的归属与使用】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
业主的需要。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第七十五条【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第七十六条【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
（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五）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七）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决定前款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
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决定前款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第七十七条【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条件】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
第七十八条【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决定的效力】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
力。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
第七十九条【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建筑物及其附属。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业管理条例配套规定>>

编辑推荐

《物业管理条例配套规定(第4版)》是法律及其配套规定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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